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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 CB(2)1388/04-05(01)號文件 

  電話：(852) 2768 7777   圖文傳真：(852) 2624 4111 

(2005)權委 02 / 018 
香港特別行政區 
立法會人力事務委員會主席 
劉千石先生： 

工聯會權益委員會 

防止濫用破產欠薪保障基金建議書 

雖然香港經濟已漸漸脫離“沙士＂陰影的籠罩，失業率下跌、本港經濟前景

光明，但是，本港飲食業自今年年初至現在卻不斷出現酒樓結束營業、員工被拖

欠法定補償的事件，例如今年 2 月份的恒好事件至近期尖沙咀海洋皇宮結業風
波，都顯示出破產欠薪保障基金已成為了部份缺乏社會責任僱主的“提款機＂。

而濫用破欠基金的情況主要集中在飲食業及建築業，工聯會權益委員會（下稱“權

委＂）對此甚表關注。 
 
權委認為任何具前瞻性政策的提出絕不能與其它配套措施隔絕的，而是互為

相連的，故我們謹就執法、現行法例修改及可行性政策研究三方面提出了建議： 
 

1.1 執法力度必須大幅度加強 
1.1.1 自 2002 年 11月始勞工處薪酬保障科、警察商業罪案調查科、破產管理

署及法援處成立特別工作小組以調查濫用破欠基金個案，惜力度不夠。成立至今，

有近 25宗與飲食業有關的懷疑濫用個案轉介至該特別小組進行調查。但是，仍有

20宗個案仍在調查中，而去年整體申請破欠基金個案達 13631宗，與整體申索數

字相比，如此的調查速度實難以對不法僱主帶來壓力。相反，不法商人有持無恐、

繼續以金蟬脫殼等手法將支付法定解僱補償責任轉移至破欠基金身上。 
 

1.1.2 現行《公司條例》和《僱傭條例》都規定涉及欺詐營商的董事、不支付

欠薪的僱主負上刑事責任，惜法院常以罰款了事，甚少裁定不法僱主監禁。今年

2 月裁判法院第一次根據《僱傭條例》第六十四Ｂ條裁定經營酒樓的有限公司董

事陳永輝監禁一個月，不過，可緩刑兩年執行，刑罰力度不夠。雖然司法獨立，

但是，法院的最終職能在於維持社會公義，保障每個公民合法權益；故此，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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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司法機構應重視有關濫用破欠及違返《僱傭條例》個案，並在証據充足情況

下，依法提高對違法僱主或董事的量刑。 
 

1.1.3 現行《公司條例》第 275條及附表 12已就經營者“欺詐經營＂作出規定，
違例者經公訴程序，一經定罪最高可被判監禁 5 年及可被法院取消董事資格，最

長達 15 年之久。考慮到不少酒樓經營者以轉名方式逃避《僱傭條例》下的法定責

任，我們建議警察商業罪案調查科及破產管理署應主動引用此條款，對違例董事

提出檢控。 
 

1.2 現行法例修改建議 
1.2.1  本港不法僱主往往因檢控力度不夠及本港《僱傭條例》中的不足之處，濫

用破欠基金，建築業判頭及飲食業東主以破產或清盤來逃避支付欠薪、遣散費及

代通知金等解僱補償。 
 
1.2.2  我們建議修改《僱傭條例》第 25條第 2款、31O條，劃一要求僱主必須在
僱員離職或被解僱后 7天內支付所有法定補償，包括遣散費、長期服務金、代通

知金及所有假期薪酬等。故此，當任何僱主或僱主代表違返法例拖欠上述任何一

項法定補償時，勞工處執法人員便可依第 64B條提出檢控。 
 
1.2.3  我們同時建議修改《僱傭條例》第 31條及第 63A條第 3款，規定任何僱
主如故意及無合理辯解而違返第 31 條“僱主在無合理理由自信可付給工資的情

況下不得訂立僱傭合約＂，一經定罪，可處罰款 20 萬元及被處監禁一年，與第

63C 看齊，以防止不法商人明知不能支付工資仍經營下去，並將責任推卸在破欠

身上。 
 
1.2.4 建議修改《破產條例》第 38條及《公司條例》第 265條：現行《破產欠薪

保障條例》第 24條規定破欠基金委員會在支付申請人特惠款項後，可以以該條例

賦予的代位權，在僱主破產或公司清盤後按《破產條例》及《公司條例》賦予的

債項償還優先權取回已發給僱員的特惠款項。不過，現行破欠基金支付內容包括

欠薪、遣散費及代通知金，且支付金額上限遠高於《破產條例》及《公司條例》

內所規定的優先支付金額。我們建議修改《破產條例》第 38條及《公司條例》第

265 條，將優先債項金額與破欠基金特惠款項支付上限看齊，有助破欠基金委員

會行使其代位權及為基金取回相對金額較高的債項。 
 
1.3 研究可行性新政策 
1.3.1 《商業登記條例》及《破產欠薪保障條例》規定破欠基金主要來自商業牌照

登記費用。我們建議政府可參考內地的勞動保險基金制度，按行業申請破欠基金

個案及金額比率來釐定額外徵費，例如可向建築及飲食行業徵收較其它行業為高

的定額牌照費及就此額外定額牌照費作定期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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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我們對於近期提出的保証金制度亦表支持。不過，我們認為保証金制度的對

象不應只限於飲食業，因為破欠基金申請大戶亦包括了建築行業。因此，我們建

議保証金制度亦應將建築業列入建議範圍內，而保証金內容不應只限於遣散費，

而是包括所有法定補償。此外，我們亦關注未來將由誰監管此制度、違返保証金

制度的僱主是否面對任何刑罰及建議建立保証金定期檢討機制。 
 
一個地區的政治穩定除了經濟需得到良好發展外，勞資關係的發展方向亦為

一重要的因素。故當務之急我們認為對於涉嫌欺詐和濫用破欠基金的不法僱主，

政府實不能再縱容，必須在短期內加配人手就有關涉嫌欺詐個案進行深入調查，

嚴懲濫用破欠基金的不法經營者，維持社會公義，以法治港。 
 

 
 
 
 
 
 

香港工會聯合會權益委員會啟 
                                        2005 年 4月 26日 

 
 
 
 
 
 
 
 
 
 
 
 
 
 
 
副本抄送：立法會人力事務委員會各委員 


